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辦理行政救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05 月 29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29日臺北市政府（109）府授法綜字第 1093024022號函修正第

12點條文及第 4點條文之附件一；並自即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辦理行

    政救濟案件，以落實依法行政，維護公共利益及人民權益，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行政救濟案件，係指訴願及行政訴訟案件。

三、應由本府管轄之訴願案件，各機關於收受訴願書後，應於五日內檢具訴願書原本陳報本

    府法務局列管。如訴願書同時對二個機關以上所為處分表示不服者，收受機關應即以影

    本分送其他機關辦理。

    訴願人誤向訴願管轄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以外之機關提起訴願者，收受機關應於十日

    內將訴願案送於原行政處分機關依前項規定辦理，並通知法務局及訴願人。

    人民對各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作不服之表示而非以訴願書提起者（如以陳情書、申覆書

    、申請書、異議書等提出），各機關應先以函詢或其他方式確定當事人真意，經其釋明

    為提起訴願者，即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四、各機關收受之訴願書未附具訴願理由者，應於十日內將訴願案移由法務局處理；附具訴

    願理由者，應於二十日內依訴願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辦理。

    各機關依訴願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辦理重新審查程序時，應由原行政處分承辦科室

    人員及法制相關人員審查，必要時，應邀請適當人員參與；並以書面作成重新審查意見

    附卷，再依內部決行層級陳核。

    前項重新審查書面格式如附件一。

五、各機關重新審查結果，認訴願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行政處分，並敘明理由

    連同重新審查意見陳報法務局；認訴願為無理由者，應於二十日內附具答辯書，連同必



    要關係文件送法務局，並將答辯書抄送訴願人。

    各機關於檢送前項所定之原行政處分必要關係文件前，應先審酌有無下列各款情形，並

    作成整理註記（或分卷），供法務局審酌得否供閱覽、抄錄、影印、攝影卷內文書之參

    考。

    （一）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二）為第三人正當權益有保密之必要者。

    （三）其他依法律或基於公益，有保密之必要者。

    各機關收受行政訴訟起訴狀，應確實於行政法院規定之期限內，向行政法院提出答辯狀

    。

六、各機關撰寫答辯書（狀）時，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注意答辯內容之真實及完整性，依據事實及證據作完整之陳述；並對於本府及各

          機關有利之事證及法令依據，應盡力全部主張，避免遺漏。

    （二）對於原行政處分基礎之法律關係及判斷之依據，應為詳細之說明。

    （三）對於他造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爭點主張）認為與事實不符或於法不合者，應

          逐一辯明，避免有遺漏或不爭執之情形。

    （四）各機關對於原行政處分所依據事實、證據及法律上之理由認有不充足時，得於答

          辯書（狀）補充之。

    前項答辯書（狀）格式如附件二、三。

七、各機關於行政救濟程序中，對於原行政處分所憑事實、證據及法律關係認有進一步查明

    必要者，應本於職權注意及調查。必要時，應聲請訴願機關或高等行政法院調查之。

    各機關處理行政救濟案件之人員於訴願機關或高等行政法院進行調查時，應就證人之訊

    問、證人間之對質、誘導訊問證人之異議、有利事項之聲請記明筆錄及證人與當事人問

    之關係，應確實注意。

八、各機關處理行政救濟案件之人員於訴願機關或高等行政法院進行審理程序時，對於訊問

    筆錄，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閱覽筆錄無誤後，再簽名。

    （二）就筆錄之記載認有錯誤或有關重大事項不完整時，應當場請求更正或補充記載。



          其於事後始發現者，應以書面聲請更正或補充記載。必要時，得請求播放錄音帶

          證實之。

    （三）於傳訊證人之情形，應請求訴願機關或高等行政法院准予閱覽筆錄內容。

九、各機關處理行政救濟案件人員為明瞭案情，對於該機關所未持有之重要資料，包括重要

    筆錄、他造書狀及其所附證據資料、調查證據結果，宜聲請閱卷。

    閱卷時，對於該機關所未持有而與案件有關之重要資料，應注意避免漏印及缺漏。

十、各機關接獲訴願機關或行政法院通知須派員進行言詞辯論時，應指派瞭解案情人員會同

    法制相關人員出庭（席）答辯；重大、複雜案件，或原行政處分之承辦人有更替情形，

    應指派瞭解案情之主管人員會同出庭（席）答辯。各機關處理法律關係複雜、影響本府

    權益重大之行政救濟案件或爭訟標的在新臺幣（以下同）一千萬元以上之案件，必要時

    ，得依相關規定委託律師代理答辯或訴訟。

    各機關遇有涉及本府重大政策或標的金額達三千萬元以上之行政救濟案件，於言詞辯論

    時，應指派主任秘書以上人員出庭（席）答辯。

十一、各機關處理行政救濟案件人員於言詞辯論前，應詳研案情，確實掌握與本案有關之事

      實及法律關係。

      於言詞辯論中，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對於本府及各機關有利之事證及法令依據，應盡力主張。

      （二）對於他造之陳述，認為與事實不符或於法不合者，應立即澄清說明。

十二、原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原行政處分機關須重為行政處分者，應依訴願決定意旨及指定

      期間內為之，並以書面告知法務局。

十三、原行政處分經訴願決定或行政法院判決撤銷，其撤銷理由指摘欠缺法令依據或文義不

      明確者，原行政處分機關應儘速研討訂定或修正相關法令。其涉及中央法令者，並應

      研究建議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或修正相關法令。



十四、原行政處分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而停止。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各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於行政救濟程

      序確定前，暫時停止執行。

      （一）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

      （二）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

            共利益所必要者。

      前項停止執行，得停止原行政處分之效力、處分之執行或程序之續行之全部或部分。

十五、各機關於行政訴訟程序中，因涉及中央法令之爭議，必要時，得依行政訴訟法第四十

      四條規定向高等行政法院聲請通知中央主管機關參加訴訟。


